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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北京嘉华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湖南日报报业集团著作权纠纷一案 

提交日期: 2007-03-28 11:34:01  

湖南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6）长中民三初字第0348号

原告北京嘉华苑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98号住邦2000商务中心3号楼207室。  

法定代表人崔国洲，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汤峥，湖南和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湖南日报报业集团，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442号。  

法定代表人覃晓光，该报社社长。  

委托代理人戴勇坚，该集团法律顾问，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熊楚成，男，1969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该集团下属的《三湘都市报》办公室主任，住长沙市开福区

五家岭建湘新村48号。  

原告北京嘉华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湖南日报报业集团著作权纠纷一案，于2006年9月2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6年11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原告委托代理人汤峥，被告委托代理人戴勇

坚、熊楚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被告自2002年5月30日至2005年12月1日在《三湘都市报》所发布的广告中多次使用原告享有著作权的

《中华图片库》中的摄影作品，侵权作品共计74张次，其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作为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今年以来，原

告多次通过函告、电话等方式知会被告，要求与其协商解决，而被告虽然对侵权的事实予以承认，却始终缺乏解决问题

的诚意，遂酿成纠纷。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请求法院依法判令：1、被告停止侵权行为；2、被告赔偿原告

经济损失222000元；3、被告承担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而支出的律师费14800元；4、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营业执照副本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拟证明原告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2、《中华图片库》盒装正版光盘。  

3、《中华图片库》拍摄合同书。  

4、《关于＜中华图片库＞的说明》。  

5、（2003）海民初字第9320号民事判决书。  

6、2003年11月4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执行立案通知。  

上述证据2至证据6，拟证明原告为《中华图片库》出版物的著作权人，对该出版物内的内容享有著作权。  

7、（2005）长中民三初字第442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原告为《中华图片库》的著作权人以及诉讼时效应从原告初

次查阅时间开始计算。  

8、《三湘都市报》自2002年至2005年未经授权刊登《中华图片库》中摄影作品的相关版面（共计74张次，详见证

 



据12后所列的侵权图片目录），拟证明被告侵犯原告著作权的事实。  

9、查阅时间记录，拟证明原告于2004年2月19日初次得知权益被侵犯的时间。  

10、长沙市岳麓区公证处公证书及附件（公证书正文1页，附件共6页），拟证明原告在诉讼时效内向被告主张权

利，诉讼时效中断。  

11、邮局证明，拟证明证据10公证书所指函件于2006年1月21日送达被告处。  

12、律师代理费收据，拟证明被告的合理费用。  

以下是证据8所附的《三湘都市报》上刊载的被控侵权图片目录：  

编号01、发表于2002年5月30日第13版，广告主题是医药公益广告作品选登，此广告使用的涉案侵权图片，在《中

华图片库》上的图片编号分别为TT1-005(42-005)、TT1-021（42-021）、TT1-097（42-097）、TT1-052（42-052）、

TT1-021（42-021）、OY1-020（39-020）、TT1-098（42-098）、TT1-059（42-059），在6幅广告上刊登了上述8张次图

片；  

编号02、发表于2002年7月17日第24版，广告主题是M马王堆陶瓷建材新城3期，此广告使用的涉案侵权图片，在

《中华图片库》上的图片编号为MW1-068（41-068），在1幅广告上刊登了1张次图片；  

编号03、发表于2002年7月22日第24版，广告主题为M马王堆陶瓷建材新城3期，此广告使用的涉案侵权图片，在

《中华图片库》上的图片编号为MW1-028（41-028），在1幅广告上刊登了1张次图片；  

编号04、发表于2002年9月21日第8版，广告主题是医药公益广告作品选，此广告使用的涉案侵权图片，在《中华图

片库》上的图片编号为TT1-013（42-013），在1幅广告上刊登了1张次图片；  

编号05、发表于2002年9月22日第16版，广告主题是医药公益广告作品选，此广告使用的涉案侵权图片，在《中华

图片库》上的图片编号为TT1-005（42-005），在1幅广告上刊登了1张次图片；  

编号06，发表于2002年10月3日第8版，广告主题是医药公益广告选，此广告使用的涉案侵权图片，在《中华图片

库》上的图片编号分别为TT1-052（42-052）、TT1-021（42-021）、TT1-098（42-098）、TT1-060（42-060）、TT1-

059（42-059）、TT1-097（42-097），在3幅广告刊登了6张次图片；  

编号07、发表于2002年10月5日第8版，广告主题是医药公益广告选，此广告使用的涉案侵权图片，在《中华图片

库》上的图片编号分别是TT1-027（42-027）、TT1-098（42-098），在1幅广告上刊登了2张次图片；  

编号08、发表于2002年10月12日第8版，广告主题是医药公益广告选，此广告使用的涉案侵权图片，在《中华图片

库》上的图片编号分别是TT1-022（42-022）、TT1-021（42-021）、TT1-003（42-003）、OY1-020（39-020），在4幅

广告上刊登了4张次图片；  

编号09、发表于2002年10月27日第16版，广告主题是医药公益广告选，此广告使用的涉案侵权图片，在《中华图片

库》上的图片编号分别是TT1-014（42-014）、TT1-006（42-006）、TT1-098（42-098）、TT1-096（42-096）、TT1-

004（42-004），在1幅广告上刊登了5张次图片；  

编号10、发表于2003年2月27日第23版，广告主题是惠耳听力设备技术公司举办的“3.3爱耳日--告别耳聋”活动，

此广告使用的涉案侵权图片，在《中华图片库》上的图片编号为FL1-042（34-042），在1幅广告上刊登了1张次图片；  

编号11、发表于2003年6月3日第10版，广告主题是长沙开福区红十字会门诊部，此广告使用的涉案侵权图片，在

《中华图片库》上的图片编号为FL1-009（34-009），在1幅广告上刊登了1张次图片；  

编号12、发表于2003年6月4日第10版，广告主题是长沙开福区红十字会门诊部，此广告使用的涉案侵权图片，在

《中华图片库》上的图片编号为FL1-009（34-009），在1幅广告上刊登了1张次图片；  

编号13、发表于2003年6月5日第10版，广告主题是长沙开福区红十字会门诊部，此广告使用的涉案侵权图片，在

《中华图片库》上的图片编号为FL1-009（34-009），在1幅广告上刊登了1张次图片；  

编号14、发表于2003年6月10日第4版，广告主题是长沙开福区红十字会门诊部，此广告使用的涉案侵权图片，在

《中华图片库》上的图片编号为FL1-009（34-009），在1幅广告上刊登了1张次图片；  

编号15、发表于2003年6月11日第A14版，广告主题是长沙开福区红十字会门诊部，此广告使用的涉案侵权图片，在

《中华图片库》上的图片编号为FL1-009（34-009），在1幅广告上刊登了1张次图片；  

编号16、发表于2003年6月12日第A7版，广告主题是长沙开福区红十字会门诊部，此广告使用的涉案侵权图片，在

《中华图片库》上的图片编号为FL1-009（34-009），在1幅广告上刊登了1张次图片；  

编号17、发表于2003年6月13日第11版，广告主题是长沙开福区红十字会门诊部，此广告使用的涉案侵权图片，在

《中华图片库》上的图片编号为FL1-009（34-009），在1幅广告上刊登了1张次图片；  

编号18、发表于2003年6月16日第6版，广告主题是长沙开福区红十字会门诊部，此广告使用的涉案侵权图片，在

《中华图片库》上的图片编号为FL1-009（34-009），在1幅广告上刊登了1张次图片；  



编号19、发表于2003年6月17日第10版，广告主题是长沙开福区红十字会门诊部，此广告使用的涉案侵权图片，在

《中华图片库》上的图片编号为FL1-009（34-009），在1幅广告上刊登了1张次图片；  

编号20、发表于2003年6月18日第A12版，广告主题是长沙开福区红十字会门诊部，此广告使用的涉案侵权图片，在

《中华图片库》上的图片编号为FL1-009（34-009），在1幅广告上刊登了1张次图片；  

编号21、发表于2003年6月19日第A12版，广告主题是长沙开福区红十字会门诊部，此广告使用的涉案侵权图片，在

《中华图片库》上的图片编号为FL1-009（34-009），在1幅广告上刊登了1张次图片；  

编号22、发表于2003年6月19日第C3版，广告主题是星之都有现房销售，此广告使用的涉案侵权图片，在《中华图

片库》上的图片编号为YC1-016（36-016），在1幅广告上刊登了1张次图片；  

编号23、发表于2003年9月17日第B8版，广告主题是咸嘉新村第二届社区文化艺术节，此广告使用的涉案侵权图

片，在《中华图片库》中的图片编号为FH1-040（38-040），在1幅广告上刊登了1张次图片；  

编号24、发表于2004年9月23日第C8版，广告主题是万家丽湖南首届家居建材节，此广告使用的涉案侵权图片，在

《中华图片库》上的图片编号分别为OY1-079（39-079）、PC1-001（40-001）、PC1-002（40-002）、PC1-003（40-

003）、PC1-011（40-011）、PC1-018（40-018），在1幅广告上刊登了6张次图片；  

编号25、发表于2004年10月22日第A2版，广告主题是卓玛丹鬼臼丸—女性风暴，此广告使用的涉案侵权图片，在

《中华图片库》上的图片编号为FL1-071（34-071），在1幅广告上刊登了1张次图片；  

编号26、发表于2004年10月26日第A8版，广告主题是卓玛丹鬼臼丸—女性风暴，此广告使用的涉案侵权图片，在

《中华图片库》上的图片编号为FL1-071（34-071），在1幅广告上刊登了1张次图片；  

编号27、发表于2004年12月3日第B版，广告主题是中国平安智富人生，此广告使用的涉案侵权图片，在《中华图片

库》上的图片编号分别为PC1-058（40-058）、MW1-072（41-072）、MW1-020（41-020）、OY1-062（39-062）、MW1-

006（41-006）、OY1-064（39-064）、PC1-003（40-003）、PC1-018（40-018）、MW1-067（41-067）、PC1-002（40-

002）、PC1-004（40-004）、PC1-001（40-001）、OY1-079（39-079），在1幅广告上刊登了13张次图片；  

编号28、发表于2005年7月23日第8版，广告主题是长沙民康医院，此广告使用的涉案侵权图片，在《中华图片库》

上的编号为TT1-059（42-059），在1幅广告上刊登了1张次图片；  

编号29、发表于2005年7月30日第6版，广告主题是长沙民康医院，此广告使用的涉案侵权图片，在《中华图片库》

上的图片编号为TT1-059（42-059），在1幅广告上刊登了1张次图片；  

编号30、发表于2005年8月6日第16版，广告主题是长沙民康医院，此广告使用的涉案侵权图片，在《中华图片库》

上的图片编号为TT1-059（42-059），在1幅广告上刊登了1张次图片；  

编号31、发表于2005年8月8日第B8版，广告主题是湖南信托公告信托产品如期兑付，此广告使用的涉案侵权图片，

在《中华图片库》上的图片编号为H3-023（11-023），在1幅广告上刊登了1张次图片；  

编号32、发表于2005年8月13日第15版，广告主题是长沙民康医院，此广告使用的涉案侵权图片，在《中华图片

库》上的图片编号是TT1-059（42-059），在1幅广告上刊登了1张次图片；  

编号32（2）、发表于2005年8月26日第B版，广告主题是城市动力商住楼，此广告使用的涉案侵权图片，在《中华

图片库》上的图片编号是FH1-065（38-065），在1幅广告上刊登了1张次图片；  

编号33、发表于2005年9月3日第11版，广告主题是长沙民康医院，此广告使用的涉案侵权图片，在《中华图片库》

上的图片编号是TT1-059（42-059），在1幅广告上刊登了1张次图片；  

编号34、发表于2005年9月10日第11版，广告主题是长沙民康医院，此广告使用的涉案侵权图片，在《中华图片

库》上的图片编号是TT1-059（42-059），在1幅广告上刊登了1张次图片；  

编号35、发表于2005年9月24日第31版，广告主题是长沙民康医院，此广告使用的涉案侵权图片，在《中华图片

库》上的图片编号是TT1-059（42-059），在1幅广告上刊登了1张次图片；  

编号36、发表于2005年12月1日第C叠版，广告主题是三湘都市报问鼎，此广告使用的涉案侵权图片，在《中华图片

库》上的图片编号是H3-091（11-091），在1幅广告上刊登了1张次图片；  

被告在上述47幅广告中刊登了74张次图片。在以后的叙述中，为了方便起见，以上所有涉案图片编号只写前面的编

号，如TT1-005；不再重复括号里《中华图片库》所对应的编号，如（42-005）。  

被告湖南日报报业集团辩称：1、被答辩人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答辩人享有涉案图片的著作权。2、答辩人在

本案中不构成侵权，不应承担侵权责任。3、被答辩人要求的损失赔偿额明显过高，没有相应的依据，应予驳回。4、被

答辩人主张的大部分侵权行为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  

被告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在本院庭审过程中，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质证，双方当事人均发表了充分的质证意见。  



被告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对原告北京嘉华苑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质证，并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

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事实；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

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该合同及公证书中并未注明“李卫”身份，也没有说明合同中的签字系“李卫”本人所签；对

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北大出版社无权对著作权归属问题作出认定。对证据5、6的真实性、

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事实，不能作证据使用；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

议，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8的具体质证意见将在其后与本院对原、被告质证意见的认定中详细叙述；对证据9的真实

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事实，原告完全可能多次进行同一查询而仅提交最后一次

查询的记录；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事实。因为公证书仅能证明原

告发出该函件的事实，而不能证明被告已经收到的事实；对证据11、12认为这两份证据的提交时间均已超过举证期限，

在本案中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11也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事实，因为该证明中并未注明函件的签收单位及签收

人；证据12系虚假证据，原告方代理人已在开庭时承认其代理方式为风险代理，至今尚未收取代理费。  

作为定案证据，应当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联性，纵观本案原告举证、被告质证的情况，本院经审核认为，原

告提交的证据1能够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予以认定；证据2、3、4、5、6能够证明原告为《中华图片库》出版物的

著作权人，对该出版物内的摄影作品享有著作权，予以认定；证据7是“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

实”，且与本案有直接关系，而被告又没有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九条第四款之规定，本院予以认定；证据8的认定情况将在其后单独列出并进行确认；证据9能够证明原告初次得知侵

权的时间，而被告辩称的“原告完全可能多次进行同一查询而仅提交最后一次查询的记录”仅仅是一种假设、推定，且

没有相应的证据进行反驳，故不予采信，本院予以认定；证据10能够证明原告在诉讼时效内向被告主张了权利，特快专

递寄出后，没有退还一般即可确定其已为收件人签收，且该邮件签收是一个公知事实，可以通过公开的系统查询结果，

故证据10本院予以认定；证据11的提交证明虽然已经超过举证期限，但经本院使用邮局查询系统查证属实，可以证明证

据10所指函件于2006年1月21日送达被告处，本院予以认定；证据12的提交时间确实已经超过举证期限，被告的质证意

见予以采信，本院不予认定。  

以下是被告、原告以及本院对证据8的质证、确认及认证意见：  

1、被告认为完全不同、未使用的涉案图片有4张次:发表于2002年5月30日第13版的2幅广告上刊登了2张次图片，标

明的是湖南省人民医院的广告，图片编号为TT1-021和湖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广告，图片编号为TT1-098；发表于

2002年9月22日第16版的1幅广告刊登了1张次图片，标明的是长沙血液中心的广告，图片编号为TT1-005；发表于2002年

10月5日第8版的1幅广告上刊登了1张次图片，标明的是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广告，图片编号为TT1-098。原告认为图

片编号为TT1-021的图片，图片模糊，不能确认是否相同，同样对图片编号为TT1-098的图片原告也认为图片模糊、看不

清楚、不能确认。本院认为原告对此两张图片也不能确认是《中华图片库》中的图片，故认定此两张图片不是原告所诉

的侵权图片。对图片编号为TT1-005，可见的是护士戴着护士帽露眼睛的照片，被告的图片用的是帽子、太阳、天空，

露的是眼睛部分，原告认为该眼睛就是图片的眼睛，被告不认为该眼睛是图片的眼睛。本院经比对认为，眼睛在人的面

部五官中最为明显、突出，此图片中的眼睛具有显著特征，不易误认，故认定这双眼睛就是图片上的眼睛，这张次图片

就是原告所诉的图片。对图片编号为TT1-098可见的是正在做手术的医生的帽子，原告认为这几个医生的帽子就是他们

图片中的组成部分，被告认为不是的。本院经比对认为，在广告图片上仅能看到这几个帽子，看不到人脸，不具有显著

特征，不能确定这几个帽子就是的医生的帽子，故对此图片不能认定是原告的图片。上述所列的4张涉案图片，能确定

被告使用的是发表于2002年5月30日第13版的TT1-005，没有使用的是发表于2002年5月30日第13版的TT1-021、发表于

2002年5月30日第13版和2002年10月5日第8版的TT1-098重复使用了2次。  

2、被告认为有疑问、不能确定的图片有8张次，分别是：发表于2002年7月17日第24版，标明的是M马王堆陶瓷建材

新城3期，图片编号为MW1-068,被告认为此图片人物仅头部相似，但广告中人物为站立姿势且手中无笔记本电脑，与原

告所指图片不同不能确认是否使用同一图片，原告认为能确认，本院经比对认为，此人物面目形象、衣着都与原告所指

图片一样，仅仅是姿势不同和手中没有拿笔记本电脑，不影响其整体认定，能够认定使用的与原告所指的是同一图片；

发表于2002年7月22日第24版，标明的是M马王堆陶瓷建材新城3期，图片编号为MW1-028，被告认为二者表情动作相似，

但方向不同（一左一右），背景不同，原告认为能确认是同一图片，本院经比对认为，此图片中的人物形象、表情动

作、衣物完全一样，只是方向不同（一左一右），应予以认定；发表于2002年9月21日第8版，标明的是衡阳市中心医院

的广告，图片编号为TT1-013，被告认为仅人物轮廓相似，广告人物中女护士帽上有十字标志，且背景不同，不能确定

是否经编辑使用，原告认为能确定使用，本院经比对后认为，此图片人物相同、表情相同，系编辑后使用，应予以认

定；发表于2002年10月3日第8版，标明的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同一幅广告上刊登了两幅涉案图片，图片编号为TT1-

098、TT1-060，被告认为这2张次图片都属图片模糊，不能确定，原告认为能够确定，本院经比对认为此2张次图片与原



图片整体上基本一致，可以认定；发表于2002年10月12日第8版，标明的是湖南医疗保险基金管理服务中心的广告，图

片编号为TT1-021，被告认为图片模糊，且头部、书的倾斜角度均不同，应为不同图片，原告认为基本能确定，本院经

比对后认为此图片虽然比例缩小了，但与图片库中的图片并无大的差异，能够认定是同一图片，应予以认定；发表于

《三湘都市报》2003年6月19日第C3版，标明的是星之都有现房销售的广告，图片编号为YC1-016,被告认为广告中图片

过小、且模糊，不能确定是否为同一图片，而原告认为能确定，本院经比对认为，此图片虽然很小，但图片中的一个男

童和一个女童无论是相对的位置、姿势、穿着打扮都与图片库中的图片一致，且被告在庭审比对时又予以认可，故本院

予以认定；发表于2004年9月23日第C8版，对应的是万家丽家居建材节的广告，图片编号为PC1-011，被告认为仅为脸部

一角，不能确定为同一图片但在庭审比对中又予以认可，故本院予以认定。  

综上，本案中的涉案图片除上述确定不能使用的3幅广告3张次图片（图片编号分别为：TT1-021、TT1-098重复使用

2次）外，其余的均予以认定。  

根据以上定案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中华图片库》系列光盘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由北京嘉华苑科技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制作经销，作品上署名的著作权人为原告北京嘉华苑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在其所属《三湘都市报》的44幅广告中，刊登使用了原告《中华图片库》光盘中的71张次图

片。分列为：  

第一部分，“生命呼唤阳光—‘双鹤杯’湖南首届医药公益广告优秀作品选登”，共在14幅广告上刊登使用了原告

的24张次图片，具体为：  

1、2002年5月30日第13版的5幅广告中，刊登使用了原告的6张次图片，其中：  

由珠海联邦制药有限公司发布的1幅广告，刊登使用了1张次图片，图片编号为TT1-005；  

由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发布1幅广告，刊登使用了1张次图片，图片编号为TT1-097；  

由湖南省人民医院发布的1幅广告，刊登使用了2张次图片，图片编号分别为TT1-052和TT1-021；  

由湖南省肿瘤医院发布的1幅广告，刊登使用了1张次图片，图片编号为OY1-020；  

由湖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发布的1幅广告，刊登使用了1张次图片，图片编号为TT1-059；  

2、2002年9月21日第8版的1幅广告中，由衡阳市中心医院发布，刊登使用了原告的1张次图片，图片编号为TT1-

013；  

3、2002年9月22日第16版的1幅广告中，由长沙血液中心发布，刊登了原告作品1张次图片，图片编号为TT1-005；  

4、2002年10月3日第8版的3幅广告中，刊登使用了原告的6张次图片，其中：  

由湖南省人民医院发布的1幅广告，刊登使用了原告的2张次图片，图片编号为TT1-052和TT1-021；  

由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发布的1幅广告，刊登使用了原告的3张次图片，图片编号分别为TT1-098、TT1-060和TT1-

059；  

由湖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发布的1幅广告，刊登使用了原告的1张次图片，图片编号为TT1-097；  

5、2002年10月5日第8版，由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发布的1幅广告中，刊登使用了原告的1张次图片，图片编号为

TT1-027；  

6、2002年10月12日第8版的4幅广告中，刊登使用了原告的4张次图片，其中：  

由娄底市卫生学校发布的1幅广告，刊登使用了原告的1张次图片，图片编号为TT1-022；  

由湖南医疗保险基金管理服务中心发布的1幅广告，刊登使用了原告的1张次图片，图片编号为TT1-021；  

由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发布的1幅广告，刊登使用了原告的1张次图片，图片编号为TT1-003；  

由湖南省肿瘤医院发布的1幅广告，刊登使用了原告的1张次图片，图片编号为OY1-020；  

7、2002年10月27日第16版，由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发布的1幅广告，刊登使用了原告的5张次图片，图片编号分别

为TT1-014、TT1-006、TT1-098、TT1-096、TT1-004。  

第二部分，被告在30幅普通广告上刊登使用了原告的47张次图片：  

1、2002年7月17日第24版的1幅广告，标明的主题是M马王堆陶瓷建材新城3期，刊登使用了原告1张次图片，图片编

号为MW1-068；  

2、2002年7月22日第24版的1幅广告，标明的主题是M马王堆陶瓷建材新城3期，刊登使用了原告的1张次图片，图片

编号为MW1-028；  

3、2003年2月27日第23版的1幅广告，主题是惠耳听力设备技术公司举办的“3.3爱耳日--告别耳聋”活动、使用了

原告1张次图片，图片编号为FL1-042；  

4、2003年6月3日第10版、2003年6月4日第10版、2003年6月5日第10版，2003年6月10日第4版、2003年6月11日第

A14版、2003年6月12日第A7版、2003年6月13日第11版、2003年6月16日第6版、2003年6月17日第10版、2003年6月18日



第A12版、2003年6月19日第A12版的各1幅广告，先后在标明主题为长沙开福区红十字会门诊部的同一广告中重复刊登使

用了原告各1张次图片，共计11张次图片，图片编号为FL1-009；  

5、2003年6月19日第C3版的1幅广告，标明的主题是星之都有现房销售，刊登使用了原告1张次图片，图片编号为

YC1-016；  

6、2003年9月17日第B8版的1幅广告，主题是咸嘉新村第二届社区文化艺术节，刊登使用了原告1张次图片，图片编

号为FH1-040；  

7、2004年9月23日第C8版的1幅广告，标明的主题是万家丽湖南首届家居建材节，刊登使用了原告的6张次图片，图

片编号分别为OY1-079、PC1-001、PC1-002、PC1-003、PC1-011、PC1-018；  

8、2004年10月22日第A2版、2004年10月26日第A8版各1幅广告，标明的主题是卓玛丹鬼臼丸—女性风暴，重复使用

原告同一广告各1张次图片，共计2张次图片，图片编号为FL1-071；  

9、2004年12月3日第B版的1幅广告,主题是中国平安智富人生，使用了原告的13张次图片，图片编号分别是PC1-

058、MW1-072、MW1-020、OY1-062、MW1-006、OY1-064、PC1-003、PC1-018、MW1-067、PC1-002、PC1-004、PC1-001、

OY1-079；  

10、2005年7月23日第8版、2005年7月30日第6版、2005年8月6日第16版、2005年8月13日第15版、2005年9月3日第

11版、2005年9月10第11版、2005年9月24日第31版各1幅广告，主题是长沙民康医院，重复使用原告的各1张次图片，共

计7张次图片，图片编号为TT1-059；  

11、2005年8月8日B8版的1幅广告，标明的主题是湖南信托公告信托产品如期兑付，使用了原告的1张次图片，图片

编号为H3-023；  

12、2005年8月26日B版的1幅广告，主题是城市动力商住楼，使用原告1张次图片，图片编号为FH1-065；  

13、2005年12月1日C叠版的1幅广告，标明的主题是三湘都市报问鼎，刊登使用了原告的1张次图片，图片编号为

H3-091。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举证质证情况，经征询双方当事人的意见，结合庭审调查情况，本院将争议焦点归纳

为：（一）原告北京嘉华苑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是否享有涉案图片的著作权，被告是否构成侵权？（二）如何确定赔

偿数额问题？（三）本案部分广告图片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焦点一，原告认为：《中华图片库》是原告组织人力、物力，精心拍摄制作的图片作品系列光盘，由北京大学出版

社出版，面向社会公开发行，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被告未经原告许可，刊登使用原告图片的

广告，构成侵权。被告认为：原告北京嘉华苑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享有涉案图片的著作

权。理由是：1、诉争图片不是原告员工拍摄的，原告也未能提供任何摄影作品的底片以证明其系原创单位。2、原告提

供的《拍摄合同书》及公证书中均未注明“李卫”身份，也没有说明合同中的签字系“李卫”本人所签。因此“李卫”

的身份及合同内容的真实性均不能确认。3、即使《拍摄合同书》属实，合同中对双方的权利义务约定也是不明确、不

具体的，原告并不能证明该合同已经实际履行，更不能证明本案中涉案图片均为“李卫”所拍摄；即使“李卫”已经履

行了合同中约定的拍摄义务，根据合同第三条之规定，原告也只有在付费后，方能取得该图片的相关权益，但原告并没

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已经向“李卫”支付了相关费用，因此也就不能证明原告已经取得了该涉案图片的著作权；本案

中由于合同中对原告付费之前著作权归属的约定并不明确，根据以上规定，合同未作明确约定的，著作权应属于受托

人，即“李卫”所有。4、光盘仅是摄影作品的复制品，属于传来证据，而不是原始证据，在没有摄影底片相佐证的情

况下，不能单独作为认定著作权归属的依据。5、北大出版社并非权威的著作权归属认证部门，而仅是与原告合作出版

《中华图片库》的合作单位，不仅无权对著作权归属问题作出认定，而且不排除北大出版社与原告共同侵害第三人著作

权的可能。6、（2003）海民初字第9320号民事判决书仅是对个案的判决，不能对本案起到证明作用。  

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出版物以光盘为载体，故光盘本身就是出版物，被告认为图片没有原件的辩论意见不予采

信，被告还认为原告没有举证证明摄影者李卫的身份，且没有证据证明该合同已履行，原告已依据该合同取得涉案图片

的著作权，故本案的著作权归属不明，本案中，原告提交的光盘出版物《中华图片库》上的署名人为原告，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规定：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同时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原告对其著作权的归属已完成举证义务，

被告未提交任何相反的证据，而李卫与原告之间的合同问题是否履行是李卫与原告之间的事务，除非李卫本人要求参与

诉讼，否则两者的关系与本案无关，故原告系《中华图片库》的著作权人，被告对原告该著作权的置疑，不予采信。  

因此，被告没有对广告内容包括图片的来源进行严格的审查，未能尽到合理的审慎义务，导致其所发布的广告中包

含侵犯他人著作权的内容，其行为已构成了对原告著作权的侵犯，但本案部分涉案图片是当时部分政府机关主办的“生



命呼唤阳光—‘双鹤杯’首届医药公益广告优秀作品评选活动”之参赛作品。被告下属的《三湘都市报》仅为系列广告

的刊登者，对其刊登的14幅广告中涉及侵权的24张次图片，不负审查义务，故要求被告对这部分图片所涉及的著作权问

题承担民事责任，于法无据，被告关于该部分图片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辩论意见予以采信。被告应对其在《三湘都市

报》上使用原告享有著作权的47张次图片，发布30幅广告的侵权行为，承担著作权侵权的民事责任。  

焦点二，如何确定赔偿数额问题，原告认为：被告一共使用了74张次图片，按每张次3000元计算，共计222000元。

而被告认为：此数额没有法律和科学依据，原告在本案中并未就其实际损失和被告获利进行举证，即使被告使用了原告

的作品，但并未给原告造成实际损失（若说有，那也顶多是一套正版光盘的售价）。原告所诉44幅广告中有14幅属公益

广告，其余30幅广告中又有18幅广告属于同一广告重复发布的情形，即使计算赔偿，对于该18幅重复发布的广告也仅能

计为同一侵权，相应降低赔付标准。  

本院认为：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

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均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

权行为的情节确定赔偿数额。同一广告的重复发布与不同广告的单次发布没有实质上的区别，都侵犯了著作权人的权

利，不是属于可以减轻责任的理由。  

对于著作权侵权行为，由于本案涉及图片商业化应用，故该图片的经济价值并不能以正版光盘的价格作为依据，符

合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定额赔偿的适用条件，本案中，在原告北京嘉华苑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因侵权行为造成的实

际损失和被告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无法查明和认定的情况下，本院将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酌情参考所

涉及的广告幅数和侵权涉及的图片张数综合确定赔偿数额。原告为维权而支付的合理费用应予以支持，但本案中原告未

对此提交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故不计入赔偿数额中。  

焦点三，本案是否已超过了诉讼时效。被告提出自2002年5月30日至2003年9月17日刊登的涉案广告图片至今已逾两

年，超过了诉讼时效。对此，原告认为：被告是一家地方媒体，原告是住所地在北京的公司，原告不可能时时关注被告

发行的报纸内容，因此不能在第一时间得知被告的侵权行为。而被告认为的诉讼时效应从其报纸发布之日起开始计算的

观点对权利人极为不公，同时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法律上的“应当知道”只是一种客观上

的推定，并不代表当时原告确已知道，对于“应当知道”在法律上的认定，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认定。本案中，

《三湘都市报》属于被告湖南日报报业集团的下属报刊，虽面向全国发行，但主要发行范围和对象客观上以湖南省内为

主，原告在北京不可能也没有义务时刻关注湖南省内的报刊内容，尽管原告可能在被告出版发行报纸的当天就阅读到该

报纸内容，但这种可能并不能直接推定原告“应当知道”该报刊的内容，报纸发行的日期不应推定为原告知道侵权的日

期，“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这一诉讼时效的计算时间与报纸发行的时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被告未能提供原告应当知

道侵权的证据，亦没有提供证据反驳原告的报刊查询资料记录与本案的关联性，其“原告完全可能多次进行同一查询而

仅提交最后一次查询的记录”仅是一种假设、推定，不能成立，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在本案中，原告于2004年

2月初次查阅被告发布的广告方才得知合法权益被侵犯的事实，依据我国法律规定，诉讼时效应从2004年2月开始计算。

原告于2006年1月21日对被告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中断。故原告起诉时，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被告关于原告没有在举

证时效内举证、超过诉讼时效的辩论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被告认为，本案原告提供给本院的74个涉案图片事实应当作为74个案件来处理。开庭前，曾向本院提交了《延期举

证申请书》和《要求追加当事人申请书》，请求本院对这两个申请书予以准许。  

（1）对于是否将案件分开审理的意见，本院认为：民事诉讼程序中，诉权由当事人行使，只要不损及第三人的利

益，人民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选择的诉权行使方式。对于本案原告以相同性质的著作权侵权起诉被告，为了节约诉讼成

本，作为同一案件起诉，能减少当事人诉累，本院在尊重当事人自由行使诉权的基础上，而将本案所涉事实作为一案处

理，并无不妥。（2）对于延期举证的申请，本院认为：当事人只有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确有困难情况下，才能申请

延期举证，本案中，由于被告未能证明其存在举证确有困难的事实，被告在本院放宽了半个月的质证时间后，仍然没有

提供新的证据，故被告要求延期举证的申请没有依据。（3）对于追加当事人的申请，本院认为：在民事诉讼中，当事

人有权自行选择行使诉权的对象，决定对被告提起，这是当事人行使诉权的体现，只有出现了案外人不到庭就无法查明

案件事实，法院才能依职权追加当事人。本案中被告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以被告是否尽到了合理审慎的审查义务为

条件，该义务的履行，由被告自行举证证明，而被告没有举证证明其已履行审查义务，本案不以这22家广告主到庭参加

诉讼为条件，原告也没有对这22家广告主行使诉权，故这22家广告主不属于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本案不需要追

加其为当事人。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告北京嘉华苑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华图片库》出版物的著作权人，对该出版物内

的图片享有著作权。未经原告许可，被告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未尽合理审慎义务，在其所属的《三湘都市报》发布广告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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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原告享有著作权图片的行为，已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应承担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具体的赔偿数额，由

本院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酌情确定。故被告关于不构成侵权、不承担民事责任的辩论意见，不予采信；但本案涉及的侵

权载体作为报纸上刊载的广告，报纸发行具有极长的时效性，广告的刊载亦有相应的委托作为基础，本案所涉及的侵权

行为发生在2002年至2005年间，这些报纸早已停止发行，故再判决被告停止侵权已毫无实际意义。原告要求  

被告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本案的合理费用即律师费，因原告没有在举证期限内提交，本

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一

条、第四十七条第（一）项、第四十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七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北京嘉华苑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经济损失100000

元整；  

二、驳回原告北京嘉华苑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062元，由原告北京嘉华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担2062元，由被告湖南日报报业集团负担4000元，此款

已由原告预交，由被告在履行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时，一并给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余 晖 

审 判 员 熊 萍 

代理审判员  何 育 玲 

二○○六年十二月八日  

书 记 员 格桑次仁 

书 记 员 郭 新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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